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拟征收玉林市市辖区
成均镇大水村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

玉政土〔2022〕25号
根据玉林市市辖区过渡期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案、土地利用计划安排，拟征收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部分集体土地作为福绵六万山一期风电场工程建设用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权属、面积、用途
经初步调查，拟征收土地分以下2个地块：
地块一位于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的乔木林地以东，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的乔木林地以南，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的乔木林地以西，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的乔木林地、坑塘水面以北。拟征收地块的集体土地权属为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村民委员会，面积约0.6642公顷，土地用途拟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建设用地，拟作为福绵六万山一期风电场工程建设用地。
地块二位于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的坑塘水面、其他园地以东，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的公路用地以南，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的乔木林地以西，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的乔木林地以北。拟征收地块的集体土地权属为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村民委员会，面积约0.4830公顷，土地用途拟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建设用地，拟作为福绵六万山一期风电场工程建设用地。
拟征收上述地块的集体土地权属为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村民委员会，拟征收涉及玉林市市辖区成均镇大水村的集体土地约1.1472公顷。
二、拟征收土地补偿及地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
（一）被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按照《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玉林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2020年更新调整）的通知》（玉政发〔2020〕2号）有关规定执行。
（二）地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市辖区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玉政办规〔2019〕7号）和《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玉林市市辖区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玉政办函〔2020〕39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拟征收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员安置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实行货币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安置方式进行安置。具体办法按照《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财政局关于印发玉林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玉人社规〔2018〕5号）、《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玉林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实施意见》（玉政规〔2019〕3号）和《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玉政办规〔2019〕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注意事项
（一）公告发布之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二）公告发布之后，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村（社区）、村（居）民小组、集体组织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自本公告张贴之日起，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不予补偿。
（三）公告发布之后，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村（社区）、村（居）民小组、集体组织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配合征地中心工作人员进行青苗、建（构）筑物、地上附着物的清点工作。
特此公告。

                    玉林市人民政府
                    202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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